




洪政复决〔2024〕219号

申请人：熊志良    男    2001年1月14日生
住所地：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将军山村一组
被申请人：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59号
法定代表人：顾宇磊    职务：大队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23日对其作出的编号为420111121281165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简易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4年5月29日收到申请，于6月3日决定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简易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受到处罚的路段未设立禁令标志，无证据证明申请人违法；申请人行驶区域未在所有入口设立禁令标志，不符合GB51038-2015的相关标准，申请人无违法事实；规范性文件不得设立行政处罚、不得减损公民利益，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上未援引武政规〔2019〕21号文件，故该文件与本次处罚无关联性，不应认定申请人违反规范性文件。
被申请人称：2024年5月23日0时23分，申请人驾驶鄂AH8515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洪山区新武金堤路（白沙四路至八坦路）实施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执法记录仪视频证据证实，该视频记录了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发现申请人违法行为后，将其拦停，告知其违法行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等，执法人员对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作出了相应解释，申请人在《简易处罚决定书》签名确认。
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15日实施的《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摩托车管理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第一条明确规定“三环线以内区域(含三环线)全天禁止摩托车通行”，该通告在武汉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且市三环线及进入以内区域的入口均设置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
申请人在此次处罚之前，因驾驶摩托车实施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处罚过，其对本市三环线以内区域(含三环线)全天禁止摩托车通行应当知晓，此次违法属于明知及故意。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据《道交法》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其处罚款100元，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记1分，处罚适当，程序合法。
经审查查明：2024年5月23日0时23分许，申请人驾驶鄂AH8515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洪山区新武金堤路（白沙四路至八坦路），被申请人处执法人员将其拦停，并告知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拟罚款决定及申请人享有的相关权利，当场作出了《简易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处以100元罚款，并记1分。申请人在《简易处罚决定书》签字确认。
另查明，2024年1月14日18时5分许，申请人曾在武汉大道金桥大道段竹叶山立交以北980米处因实施了“驾驶机动车在武汉市内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被公安交通部门处理。
再查明，2019年9月1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开始施行《通告》，规定武汉市三环线以内区域（含三环线）全天禁止摩托车通行。武汉市交通管理部门在武汉市三环线及进入以内区域的入口均设置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
上述事实主要依据为：1.申请人基本信息；2.鄂AH8515基本信息；3.违法处理记录、违法基本信息；4.《简易处罚决定书》；5.路段禁令标志指示图片；6.现场执法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申请人作出的《简易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
根据《道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权对发生在辖区内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被申请人对发生在洪山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有权依法作出处理。
《道交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三）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本案中，武汉市交通管理部门在武汉市三环线及进入以内区域的入口均设置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且武汉市人民政府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相关禁令。根据现场执法视频可以证实，申请人于案发当时在三环区域内驾驶摩托车通行，确实存在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此外，申请人曾因同样的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申请人应当知晓该行为违法。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罚款100元，并记1分，符合法律规定。
被申请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告知了拟处罚事实、依据及相关权利，对申请人当场处罚，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简易处罚决定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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